
國立陽明大學實驗動物中心 

款項轉讓同意書 

     

      今有           老師(甲方)於本校實驗動

物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預付動物費款額合計

共計         元整，經雙方同意，自即日起

將該款轉予           老師(乙方)在本中心

使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甲方:     科(所)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乙方‥    科(所)          簽章 

 

 

正本: 國立陽明大學實驗動物中心 

副本: 甲方及乙方老師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